关于江西中盛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对“于都县振鸿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于都县上欧工业园区纺织服装产业园（四期）一标项目全过程工程造价咨询服务（编号：JXJZ2020-YD-G001)”的投诉处理决定

投诉人：江西中盛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湾新区风凰中大道1000号南昌万达中心B3写字楼 601-604室

法定代表人：熊昊玥   

授权代表：曾红莲

联系电话：13033211411

被投诉人1：于都县振鸿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于都县贡江镇濂溪路78号

单位联系人：谢先生   联系电话：0797-6309615

被投诉人2：江西捷智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于都县贡江镇广场东路60号4楼 

法定代表人：蒋女士   联系电话：0797-6218339

于都县上欧工业园区纺织服装产业园（四期）一标项目全过程工程造价咨询服务（项目编号：JXJZ2020-YD-G001）采购预算控制价250万元，于2021年01月05日在于都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成开标、评标，参与投标的江西中盛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投诉人”）认为本项目评审专家对其评分有偏差于法定时间内向我机关投诉。经审查投诉书内容，我机关在法定时间内正式受理。

    1、投诉事项主要内容。投诉人称经过公司内部反复论证，认为对其评分出现偏差的焦点为“成功案例”合同性质的认定。投诉人称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了“于都县贡江新区6号搬迁安置房工程项目”、“赣州市章江新区农民返迁房项目（K13地块）BT模式投资建设施工项目”、“于都县人民医院（新区）建设工程项目”、“于都县贡江新区2_3号安置地建设工程项目”、“赣州市人民医院新院职工交流房项目”、“于都县易地移民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工程一期主体施工项目”等6个项目的合同资料，投诉人认为评审专家应按照招标文件要求予以加分。经核实，被投诉人1、被投诉人2在处理质疑期间依法组织原评审专家对所投诉事宜进行复核，评审专家坚持原评审意见。

2、关于投诉事项的处理意见。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的相关规定要求，为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处理本投诉事项，切实维护各有关当事人利益，我单位在处理投诉期间，查阅了本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专家评审报告等资料，并分别对被投诉人1、被投诉人2及相关专家进行了询问。本项目已调查完结，现就所投诉问题做出如下处理：

   （1）经调查核实，本项目挂网公示期间，因有潜在供应商对有关合同业绩的评分依据提出询问，被投诉人1、被投诉人2对评分依据进行了修改，并于2020年12月23日发布《答疑公告》，该《答疑公告》将“成功案例”评分标准修改为“提供开标前五年内承担工程造价咨询项目”，评审依据修改为“造价咨询合同关键页原件彩色扫描件（合同关键页信息包含但不限于合同封面、委托方信息、项目信息、项目投资额、合同双方签章页、签订时间等）及中标通知书扫描件和咨询成果证明文件复印件，原件备查”。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以下简称“87号令”）第二十七条“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可以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投标邀请书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澄清或者修改应当在原公告媒体上发布澄清。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的内容为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投标邀请书的组成部分”之规定，该《答疑公告》修改的内容应为本项目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 2）经核实，投诉人上传的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赣州市章江新区农民返迁房项目（K13地块）BT模式投资建设施工项目”、“赣州市人民医院新院职工交流房项目”等2个的业绩合同为“工程造价咨询合同”，评审专家给予了相应加分，另有一份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投诉人虽未上传系统，但评审专家对其提供的原件予以认可并给予了相应加分；投诉人上传的投标文件中提供“于都县贡江新区6号搬迁安置房工程项目”、“于都县人民医院（新区）建设工程项目、于都县贡江新区2_3号安置地建设工程项目”、“于都县易地移民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工程一期主体施工项目”等4个业绩合同为“工程招标代理合同”，非本项目招标文件要求“工程造价咨询项目合同”，评审专家未给予相应加分。我单位认为评审专家评审行为符合《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评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2﹞69号）第二条“…评审委员会成员要根据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采购文件所载明的评审方法、标准进行评审”之规定。我单位认为，按照87号第三十二条“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投标文件应当对招标文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出明确响应”之规定，潜在供应商参与投标时对招标文件予以明确响应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及义务。我单位认为投诉人投标时存在主观失误或过错，应为有关业绩资料未得到认可承担主要责任。综前，决定对本投诉事项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及第三十二条等法律法规之规定，我单位认定投诉人投诉事项不成立，予以驳回。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此决定书下达后，可在60天内向于都县人民政府或赣州市财政局提出行政复议，或在180天内向于都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此复

                                         于都县财政局

 2021年2月9日                            
主送：江西中盛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抄送：于都县振鸿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江西捷智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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